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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

沪科〔2020〕450 号 

 
 

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上海科技统计 

调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科技部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全国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（国科发规〔2020〕300 号）要求，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

将组织开展 2020 年度科技统计调查工作，具体调查内容如下： 

一、综合科技统计调查 

1.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和转制为企业的研

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； 

2.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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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专项科技统计调查 

1.国家高新区和高新技术企业统计调查； 

2.产业基地集群类综合统计调查； 

3.创新创业类服务机构统计调查； 

4.技术市场统计调查； 

5.全国科技成果统计调查； 

6.海峡两岸科技交流情况统计调查； 

7.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统计调查； 

8.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； 

9.全国科普统计调查。 

请各有关单位和部门根据统一部署，并按照《2020 年度综合

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，加强领

导，统筹安排，确保 2020 年度综合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顺利实施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2020 年度综合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2020 年 12 月 1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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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2020 年度综合科技统计调查实施方案 

 

一、调查项目及调查表的种类 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和转制为企业的

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 

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调查表 

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调查表 

（二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

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。 

二、统计调查范围 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和转制为企业的

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 

1.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非企业单位调查表统计范围 

有法人地位的政府部门属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、科学研

究与技术服务业有服务业有法人地位有 R&D 活动的其他事业单

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。 

2.转制为企业的研究机构科技活动调查表统计范围 

转制为企业有法人地位的研究机构。 

（二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

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统计范围：经科技部批准、

验收不满 3 年或调查不满 3 次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

计划）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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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63 计划）项目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

项目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。 

三、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

（一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和转制为企业的

研究机构科技活动统计调查 

1.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

各单位负责数据填报、数据录入、平衡关系检查等工作； 

各组长负责组内初审把关、收齐数据及报表、按时集中上报； 

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负责总体布置和填报培训、计算机录

入培训、对照检查、复审、数据评估、汇总上报。 

2.时间进度 

全市及区布置、培训：2020 年 12 月—2021 年 1 月； 

基层填报、审核、上报：2021 年 1 月—2021 年 2 月 10 日； 

全市报表审核、汇总：2021 年 2 月 11 日—2021 年 3 月 15 日； 

全市数据评估、上报：2021 年 3 月 16 日—2021 年 3 月 24 日； 

科技部验收：2021 年 3 月 25 日—2021 年 4 月 2 日。 

3.上报要求 

“调查表”需网上在线填报，另在线打印纸质版一份并签字

盖公章，由各组长收齐后与未报单位清单、增报单位清单一起，

集中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前报送年报工作组。 

年报工作组将各类调查表按机构类别每十本装订成一册、未

报单位清单（包括单位名称、类型、未报原因说明）、增报单位

清单（包括单位名称、类型）、计算机检查结果及说明、要求上

报的其它资料等集中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前报送科技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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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

1.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

各单位负责国家级计划项目跟踪调查表的数据填报、平衡关

系检查后按时上报组长单位或年报工作组；各组长负责收齐报表

并初审后集中按时上报；年报工作组负责总体布置和填报培训、

数据录入、数据审核、评估、汇总上报。 

2.时间进度和上报要求 

2021 年 1 月开始基层填报。各单位上报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

跟踪调查表 1 份。组长将报表收齐后，做好未报项目清单、增报

项目清单，集中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报送年报工作组。 

年报工作组将国家级项目跟踪调查表按计划类别每二十本

装订成册，连同数据软盘与光盘各一套、未报项目清单【包括项

目（课题）名称、项目代码、计划编号、第一承担单位名称、地

址、未报原因说明】、增报项目清单【包括项目（课题）名称、

项目代码、计划编号、第一承担单位名称】、计算机检查结果及

说明、要求上报的其它资料等集中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前报送科

技部。 

四、数据质量控制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

1.数据质量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用程度，各单位的科技

统计人员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调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施

严格的质量控制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、及时反映求得解决，保证

调查结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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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国科学院所属基层单位的调查表须经中国科学院上海

分院审核后再报送市科委。 

3.对各类基层单位报表应按有关的保密规定妥善保管。 

4.年报数据在经科技部验收、汇总后，对其所提供的丰富的

信息资源，应予以重视并加以开发利用，用于研究和分析本地区、

本部门的相关问题，使其在管理和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

五、调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

1.根据“300 号”文的要求，由科技部设计和制发各类调查

表、科技统计工作文件和数据审核要求，部署在线调查平台并组

织省级培训。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技厅（科委）为主进行科

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统计调查、地方财政科学技术

支出统计调查、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的实施。 

为此，市科委成立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负责按照科技部的要

求，做好被调查单位的统计布置、培训、数据采集、审核、评估、

汇总；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将各类调查表、有关文件报送科技部。 

2.基层填报采取以主管部门为主要责任者的分组包干办法，

各有关主管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科技统计工作，并在人力、经费

等条件方面给予支持。各填报单位要给科技统计人员安排足够的

时间，并协调好各有关方面的关系，保证年报工作顺利进行，按

时保质完成所担负的任务。 

3.委托上海市科技统计协会开展统计评比工作，对成绩显著

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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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海市科技统计年报工作组成员名单： 

组  长：陈  馨 

副组长：董美娣  仲  盼  刘华林  蒋  珮 

成  员：邹  霄  王天晶  李  霄  吴伊人  邱一祥 

张  帆  傅志刚  尤薪皓  余  婴  陈天琛 

吴  琨  王  薇  张  琦  王晓娴  楼  菁 

焦  峰  杨  涛 

 

联系人： 

1.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科技活动单位统计调查 

蒋  珮  电  话：64170229 

地  址：上海市科技信息中心（中山西路 1525 号 5 楼） 

邮  编：200235 

2.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跟踪调查 

杨  涛  电  话：64170271 

地  址：上海市科技信息中心（中山西路 1525 号 5 楼） 

邮  编：200235 


